
过户登记时发现车辆被查封，购车人蒙了
法院：解除对车辆的查封

□见习记者 谢钱钱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被公司发送 《解除劳动合同通

知书》 后， 李女士办理工作移交手续， 在赔

偿金未达成一致时， 公司却称双方已经协商

解除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到底有没有解除？

近日， 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违法解除

劳动关系纠纷案， 判决一公司支付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赔偿金 59185万元。 判决后， 被告

公司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维持原判。

2017 年 7 月， 李女士进入某集团公司

从事人事专员岗位工作， 双方签有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 工作两年后， 公司向李女士发

送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载明“您与本

公司的劳动关系于 2019 年 8 月 31 日解除，

请您于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于 2019 年 8 月 29

日 -30 日两个工作日内到相关部门及人力

资源部门办理相关交接及解除手续”， 李女

士收到后当日签收了该通知。 随后， 李女士

按照该通知要求， 办理了工作移交手续， 却

未在 《员工离职审批表》 的离职人员承诺栏

签字。

李女士认为， 公司只是通知其解除劳动

关系， 并未协商解除。 虽然配合办理了工作

移交手续， 但是并未同意解除， 也没有收到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于是李女士向劳

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仲裁裁决公司不需支

付李女士赔偿金。 李女士不服， 将公司诉至

宝山法院， 请求该公司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59185元。

庭审中， 被告公司辩称， 被告向原告发

送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是与原告协商解

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 且后续双方也进行

了协商，双方对解除劳动关系均无异议，仅金

额未达成一致。原告在解除关系中未提异议，

也以配合办理移交手续等方式认可解除劳动

关系。因此双方为协商解除劳动关系，被告仅

应当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公司向原告

李女士发送的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为单

方解除通知， 并无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

表示。 且被告公司并无证据证明与原告就解

除及补偿进行了协商， 原告办理交接手续并

不意味原告同意解除劳动关系。 另外， 即使

如被告公司所述与原告进行了协商， 但是双

方未能就补偿金额达成一致的情况下， 被告

公司径直与原告李女士解除劳动关系， 不能

视为双方已经就解除劳动关系协商一致。 因

此被告公司是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应当支付

原告李女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林桢淑

本报讯 一名女子假冒外籍摄影师， 混

入某明星粉丝群中， 以“发送独家照片” 为

诱饵接近众粉丝， 以此诈骗钱款。 近日， 黄

浦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被告人沈某

提起公诉。 经黄浦区人民法院判决， 被告人

沈某被判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 7 个月，

并处罚金 1000元。

2019 年 8 月， 在某明星粉丝自建群中，

新加入了一名群友沈某， 其拥有国外摄影师

身份， 与多名粉丝活跃互动。 沈某经常会在

群里分享明星的一些视频及照片， 这一下子

拉近了与其他粉丝间的距离， 当沈某提出要

购买明星同款衣服、 配饰， 但由于其持有的

境外信用卡不能绑定微信支付时， 群内志趣

相投的好友们毫不吝啬地伸出援手， 借款两

三千元都不在话下。

一番你来我往， 沈某得到群中几位粉丝

的信任， 加入到其中一人重新建立的小群，

大家交流频繁， 互称姐妹。 “我没钱吃饭

了， 求‘票票’。” “我生病了， 求安慰……”

其间， 沈某以自己生病、 爷爷病重正在医院抢

救急需用钱为由， 取得群内多名粉丝好友的同

情， 并借此多次索取小额微信红包等。

数月后， 以为明星庆生为由， 沈某与群中

几名粉丝相约在上海见面， 由于担心暴露真实

身份， 沈某便以自己生病不能出行为托词， 让

上海的姐姐代其出面。 殊不知， 这个姐姐便是

沈某本人。 如约见面后， 几名粉丝无意间瞥见

沈某的聊天界面的截图与“国外摄影师” 的竟

一模一样， 发觉受骗上当后报警， 侦查机关第

一时间将犯罪嫌疑人沈某抓捕归案。

沈某到案后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自己没

有固定工作和经济来源， 觉得网上没有人认识

自己， 便加入了明星粉丝微信群， 后沈某发现

群内的粉丝年龄大多 20出头， 且全部为女性，

社会阅历较浅， 容易相信别人， 便有意识将自

己包装成一名成功人士： 摄影师， 长期旅居国

外， 工作稳定， 收入丰厚， 在这样的“光环

下” 即使其编造各种理由向被害人索取财物，

被害人也相信其拥有偿还能力。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昨天上午，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依法公开宣判被告单位上海威翔股权

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等 3家被告单位、 被告人

韩海湧等 7名被告人集资诈骗案， 以集资诈

骗罪分别判处被告单位上海威翔股权投资基

金有限公司等 2000 万元至 5000 万元不等罚

金、 被告人韩海湧等 7名被告人无期徒刑至

有期徒刑 4 年 6 个月不等刑罚， 并处 30 万

元至 1000万元不等罚金。

经审理查明： 2013 年至 2015 年， 被告

人韩海湧先后设立并实际控制被告单位上海

威丰资产管理 （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威翔

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上海威丰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公司 （以下分别简称威丰资产公

司、 威翔股权公司、 威丰股权公司） 等公

司， 且在本市开设多家理财门店， 招揽客

户。 2013 年 3 月至 2018 年 5 月， 韩海湧为

谋取非法利益， 以上述公司的名义， 向社会

公众虚假宣传投资项目并夸大盈利能力， 并

以本金利息绝对有保障、 具有 IPO 上市可

能， 以 6%-12%的年化收益、 返款及超额利

息等为诱饵， 公开向 9700 余名投资人非法

集资共计 37.31 亿余元， 所得资金汇集至韩

海湧控制的银行账户内， 由被告人黄意等人

按韩海湧指令支配使用。

至案发， 上述非法集资所得款项， 除

26.2亿余元被用于兑付前期投资人本息、 返

款外， 其余钱款被用于各项运营费用、 支付

高额业务提成等， 仅少量资金用于投资经

营、 对外放贷等， 共造成 5000 余名被害人

实际损失 10.56亿余元。

上海一中院认为： 被告单位威翔股权公

司、 威丰资产公司、 威丰股权公司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 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 数额特

别巨大， 其行为均已构成集资诈骗罪。 被告

人韩海湧等人分别作为被告单位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其行为均已

构成集资诈骗罪， 数额特别巨大。 上述各被

告单位及被告人的非法集资行为给被害人造

成了特别重大的经济损失， 严重破坏了国家

金融秩序， 结合本案事实、 性质、 情节和社

会危害程度， 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见习记者 谢钱钱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本是办理车辆过户， 却突然

“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刘先生发现因前车主

纠纷， 马上到手的汽车被法院查封了！ 购买

人能否获得车辆的所有权？ 近日， 宝山区人

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2019 年 5 月 17 日， 刘先生与那女士签

订一份车辆转让协议， 约定那女士将其名下

涉案车辆以 13.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刘先生。

随后双方在到昆山市某汽车信息咨询服务部

进行了预登记， 并支付了全部转让款。 那女

士出具了一份车辆转让确认书， 并将车辆交

付给刘先生。

但是， 令刘先生没有想到的是， 在去办

理过户登记时， 却被告知涉案车辆因那女士

与冯女士有另案财产纠纷， 已于 2019 年 5

月底被宝山法院查封。

这下可让刘先生着急了。 他认为， 自己

在法院查封涉案车辆前就已经与那女士签订

了车辆转让协议， 并付清全部转让款， 实际

占有车辆。 因此对车辆无法过户不存在过

错， 故应享有车辆的所有权。 据此， 刘先生

向宝山法院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 却被裁定

驳回其申请。 刘先生不服， 于是以冯女士为

被告、 以那女士为第三人， 以案外人执行异

议之诉纠纷再次诉至宝山法院， 请求判令不得

执行那女士名下汽车， 解除对涉案车辆的查

封。

庭审中， 冯女士辩称， 法院在查封涉案车

辆时， 刘先生只是进行了预登记， 并于查封前

未完成过户手续， 应以相关管理部门的登记情

况判断涉案车辆权属， 刘先生不能获得该车辆

所有权。

那女士称， 刘先生诉称属实， 其于 2019

年 5 月 17 日已将车钥匙、 产权证、 行驶证及

车辆全部交付刘先生， 理应享有该车辆的所有

权。 法院于 2019年 5 月 30 日才查封车辆， 这

期间刘先生有充分时间办理过户手续， 刘先生

未及时办理过户手续产生的损失与其无关。

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根据 《物权法》 相

关规定， 机动车作为动产， 其物权转让以交付

为要件， 在受让人已经支付对价并取得占有情

况下， 受让人即已经取得所有权。 法院对交易

情况的真实性、 交付的时间、 对价的支付情况

进行重点审查后， 认为能够证实涉案车辆所有

权在查封前已经转移。

综上， 刘先生在法院查封前已经获得了车

辆的所有权， 其权利优于被告作为一般金钱债

务的债权人的权利， 足以排除法院的执行。 据

此， 宝山法院判决不得执行第三人那女士名下

涉案车辆， 并且解除对该车辆的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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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了！ 戴森“全国打假第一案”
35名被告人全部实刑，罚金总额逾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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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陈卫锋

面对市场价 2990 元的戴森吹风机，

“心动” 的不只有消费者， 还有这样一群制

假者： 他们聘请专业技术人员拆卸分析、 自

行研发生产流水线， 建立起一条专门的制

假、 批发和零售链条， 假冒产品短期内被大

量销往多个省市。

昨天，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该系列案件

的主犯及主要骨干被告人方某、 谢某、 杨

某、 黄某假冒注册商标罪案作出了一审判

决。 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 对主犯方某判

处有期徒刑 6年， 并处罚金 500 万元； 对主

犯谢某判处有期徒刑 5年， 并处罚金 160 万

元。

系列案件已基本审结，35人被

判刑

至此， 除一起案件仍在审理外， 被媒体

称为戴森“全国打假第一案” 的系列案件已

基本审结， 35 名被告人受到了法律的严厉

惩处。 从已宣判的案件看， 从实际控制人、

法定代表人， 到生产主管、 技术、 销售负责

人， 再到采购、 仓储管理人员……这个制假

集团里的 35 名被告人已分别被判实刑并处

罚金， 刑期从 1年 6个月到 6 年不等， 罚金

总额达 1008万元。

宣判结束后， 戴森公司大中华区总裁郭

浪到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他表示， 假冒商

品不仅严重扰乱公司的正常经营， 也侵害了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浦东法院的判决结果彰

显了上海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力度和优质的

法治化营商环境， 也提振了该公司继续为消

费者提供优质产品的信心。

规模化生产销售假冒吹风机，

对外售价700元

浦东法院经审理查明， “dyson” 系于

2010 年 3 月 28 日在我国依法核准注册的商

标， 核定使用的商品为第 11 类干燥设备、 头

发干燥器、 手干燥器等。

2018 年 4 月 8 日， 方某、 谢某成立深圳

市龙岗区迪美丝奥电子商行 （以下简称迪美丝

奥商行），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方某， 法定代表

人谢某按照方某的要求负责总务。 2018 年 5

月， 黄某入职迪美丝奥商行工作， 负责造假原

料的仓储和管理。 该商行先后在深圳、 惠州等

地开设工厂， 雇佣工人 30 余人， 从他人处采

购原料配件并组织工人以流水线形式生产假冒

“dyson” 注册商标的吹风机， 产品型号分为欧

版、 美版、 澳版、 英版及对应多种颜色等， 随

后由杨某负责通过网络渠道销售给下家， 对外

售价每台吹风机 700元左右。

2018 年 12 月 14 日， 谢某、 黄某在广东

省惠州市被公安机关抓获， 现场查获假冒

“dyson” 注册商标的吹风机 277 台及其配件、

包装材料等物品， 价值 19 万余元。 方某、 杨

某分别在其住处被公安机关抓获。

情节特别严重，不应减轻处罚或

适用缓刑

法院认为， 4 名被告人未经注册商标所有

人许可， 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

同的商标， 情节特别严重， 其行为均已构成假

冒注册商标罪。 方某、 谢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

要作用， 系主犯。 杨某、 黄某在共同犯罪中起

次要作用， 系从犯。

至案发， 上述 4名被告人参与生产、 销售

涉案假冒“dyson” 注册商标的吹风机达 19000

余台， 销售金额达 1350 万余元之巨， 均属情

节特别严重。 4 名被告人的行为不仅严重侵害

了涉案商标权人的商标权及消费者的权益， 亦

可能因假冒吹风机本身的质量隐患对最终的消

费者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 其行为具有

较大的社会危害性， 各被告人犯罪的主观恶性

均较大， 不应减轻处罚或适用缓刑。

据此， 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办理离职手续即同意解除劳动关系？
一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须支付赔偿金近 6万元

最高无期！上海威翔集资诈骗案一审宣判
韩海湧等 7 名被告人获刑

假冒摄影师 给粉丝发明星“独家照片”
男子犯诈骗罪获刑 7个月


